
海南省华侨捐赠公益事业若干规定

2007年 7 月 2 7 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

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

第一条为了鼓励华侨捐赠，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，保护捐 

赠人和受赠人的合法权益，促进本省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，根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 

省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华侨捐赠，是指华侨、华侨团体和华侨 

企 业 （以下统称捐赠人）自愿无偿向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成立的 

公益性社会团体、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（以下称受赠人）捐 

赠财产，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行为。

在发生自然灾害或者捐赠人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 

作为受赠人时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可以接受捐赠，并依 

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和本规定对捐赠财产进行 

管理。

捐赠人要求人民团体、村 （居 ）民委员会作为受赠人时，人 

民团体、村 （居 ）民委员会可以接受捐赠，并按照捐赠人的意愿 

将捐赠财产用于社会公益事业。

第三条华侨捐赠应当贯彻自愿和无偿的原则，禁止强迫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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侨捐赠或者向华侨摊派，不得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。

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行政主管部门是华侨捐赠工 

作的主管部门，负责对华侨捐赠工作的指导、协调、服务、管理 

和监督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 

华侨捐赠工作。

审计机构对华侨捐赠资金的财务收支，依法进行审计监督。

第五条对有突出贡献的捐赠人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表 

彰并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。具体办法由省、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 

政府规定。

对在华侨捐赠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由其上级 

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六条捐赠人要求对捐赠情况给予保密的，受赠人应当保 

密。需要公开报道和表彰的，应当事先征得捐赠人的同意。

第七条华侨捐赠财产兴办的公益事业项目可以留名纪念； 

捐赠人单独捐赠的项目或者主要由捐赠人出资兴建的项目，可以 

由捐赠人提出项目的名称，由受赠人报所在地市、县、自治县人 

民政府批准。

第八条华侨捐赠财产兴办公益事业工程项目，受赠人应与 

捐赠人就项目的资金、建设、管理和用途作出约定。工程项目竣 

工后，受赠人应当将项目建设、财产使用和项目验收情况向捐赠 

人通报，由所在地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侨务行政主管部门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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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华侨捐赠项目确认证书 -
受赠人与捐赠人就工程项目的有关事项作出约定后，不得强 

求捐赠人追加捐赠款项。

捐赠人有权对其捐赠财产的使用情况和捐赠工程项目的建 

设、使用情况进行查询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；也可以委托有关单 

位或者个人对其捐赠财产的使用、管理进行监督；必要时，可以 

申请审计机关对捐赠项目进行财务审计。

第九条受赠人接受华侨捐赠的财产应当办理受赠手续，并 

将受赠财产登记造册，实行专项管理。

受赠财产价值在人民币1 万元以上的，受赠人应当自受赠之 

曰起3 0 日内报所在地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侨务行政主管部门 

备案；其中，受赠财产价值在人民币5 0万元以上的，市、县、自 

治县人民政府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报省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备 

案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捐赠人颁发捐 

赠证书。

受赠财产价值在人民币1 万元以下（不 含 1 万元）的，受赠 

人应当在翌年的一月份报告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 

处，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报所在地市、县、自治县人 

民政府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十条因城乡建设或教育、卫生等资源布局调整等原因需 

要撤销、终止、合并华侨捐赠项目的，有关部门应当在作出决定前 

向捐赠人和原备案的侨务行政主管部门说明情况。受赠人的上级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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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应当在撤销、终止、合并前对该项目的资产登记造册，并按 

以下规定处理：

( 一）被撤销、终止的项目，由受赠人的上级主管部门与捐 

赠人协商处置；

( 二 ）被合并的项目，由合并后的单位负责使用、管理和维

护。

第十一条因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拆迁华侨捐赠工程项目的， 

应当事先告知捐赠人，并通报原备案的侨务行政主管部门。捐赠 

人要求异地重建的，在符合城乡总体规划的前提下，拆迁人应当 

予以异地重建；确实无法重建的，拆迁人应当向捐赠人说明，并 

依法给予受赠人相应补偿，由受赠人用于原捐赠目的和用途。

因合并、拆迁等原因重建的华侨捐赠工程项目，应当保留原 

工程项目的命名或者纪念性标志，并由所在地市、县、自治县人 

民政府侨务行政主管部门换发华侨捐赠项目确认证书；确实无法 

保留的，应当向捐赠人说明。

第十二条对拟撤销、终止、合并、拆迁的华侨捐赠项目， 

价值在人民币5 0万元以上不足300万元的，由所在地市、县、自 

治县人民政府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，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；价 

值在人民币3 0 0万元以上的，由省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，报省 

人民政府批准。

第十三条华侨捐赠项目形成的资产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

侵占、损毁。除有明确约定外，不得将其转让、抵押、拍卖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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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改变其性质和用途。确需改变用途的，应当事先征得捐赠人的 

同意，并报告原备案的侨务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十四条对因不可抗力被毁坏或已超过使用期限拟拆除、 

报废的华侨捐赠项目，由受赠人提出处理意见，经具有法定资格的 

鉴定机构出具意见，由原备案的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，办理注 

销手续。

受赠人应当及时将拟拆除、报废项目的有关情况向捐赠人通

报。

第十五条受赠人负责对华侨捐赠财产的使用、管理和维修。 

维修确有困难的，可以按管理权限向省人民政府或市、县、自治 

县人民政府申请必要的补助。

受赠人应当建立华侨捐赠财产的使用、管理制度，按照捐赠 

协议落实捐赠款物、项目的管理和建设。

受赠人的上级主管部门及侨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华侨捐赠 

财产的使用、管理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十六条受赠人应当与所在地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侨 

务行政主管部门签订华侨捐赠项目管理责任书。

受赠人应当定期将受赠财产的使用、管理情况报告所在地市、 

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侨务行政主管部门，接受监督。

第 十 七 条 市 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侨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

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华侨捐赠项目进行登记、编号、建立档案，并 

每年将本行政区域内的华侨捐赠情况报省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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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

第十八条对违反捐赠人捐赠意愿的行为，捐赠人有权质询 

和投诉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进行调查 

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书面答复捐赠人。

第十九条对华侨捐赠的工程项目，除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 

的规定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外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

应当在办理项目审批手续时给予支持，并在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 

方面给予优惠。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。

第二十条捐赠人捐赠的进口物资，由受赠人按照国家有关 

规定办理入境手续，有关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减 

免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；其中，涉及实行许可证管理的 

物资，由受赠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许可证申领手续。受赠人 

不得将受赠的进口物资销售或者转让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协助捐赠人办理有 

关手续，为捐赠人实施捐赠项目提供帮助。

第二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 

部门根据具体情况责令停止侵害、返还财产、恢复原状；造成损 

失的，依法给予赔偿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( 一 ）非法转让、抵押、拍卖华侨捐赠财产的；

( 二 ）侵占、损毁华侨捐赠项目的；

( 三 ）擅自拆迁华侨捐赠项目的建筑物及配套设施的。

第 二 十 二 条 挪 用 、侵占或者贪污受赠款物，构成犯罪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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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情节轻微，尚未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人 

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退还，并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， 

并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据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二十三条受赠人未征得捐赠人的许可，擅自改变受赠财 

产的性质、用途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，给 

予警告。拒不改正的，经征求捐赠人的意见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

府将捐赠财产交由与其捐赠宗旨相同或者相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 

或者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管理。

第二十四条强迫华侨捐赠或者向华侨摊派的，由县级以上 

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退还，给予警告；是国家工作人员的，给 

予行政处分。

第二十五条以捐赠名义从事营利活动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 

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停止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 1 至 3 倍 

的罚款。

第二十六条假借捐赠名义逃汇、骗汇、偷税、逃税、走私 

或者将捐赠的物资销售、转让的，依照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予 

以处罚；是国家工作人员的，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 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捐赠管理工作中，滥用职 

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分； 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八条港澳同胞、海外人士及其社会团体、企业的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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赠，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

台湾同胞及其社会团体、企业的捐赠，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并 

参照本规定执行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负责管 

理。

第二十九条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

释。

第 三 十 条 本 规 定 自 2008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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